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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 羌 县 人 民 政 府

若政函〔2023〕69 号

关于禁止在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占地
和淹没区范围内新增建设项目

及迁入人口的通告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做好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征地补偿移民安置

工作，维护有关各方合法权益，推进工程建设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大

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令679
号）规定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若羌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

自治州若羌县境内，距库尔勒市、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分别为

452km、975km。电站装机容量 2100MW，额定水头 650m，距

高比 3.64；建成后主要承担电力系统的调峰、填谷、储能、调频、

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任务。枢纽工程由上水库、下水库、输水系

统、地下厂房及地面开关站等组成。根据核定的工程施工总布置

图，工程占地和淹没区范围涉及若羌县有关区域，具体范围以界

桩为准。

二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除国家已批准开工建设的铁路、

公路、电力、通信等重点项目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工程外，禁止

任何单位、集体或个人在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占地和淹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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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范围内实施与该工程无关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，不得开发

土地、建设其他禁止设施，不得改变该区域内原地类、地貌，不

得抢开耕地、园地，不得从事抢栽（种）多年生经济作物和苗木

等改变土地用途和影响建设的活动，不得移动或破坏为新疆若羌

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所设立的标记。

三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占地和淹

没区范围内的户籍管理，除按规定正常调动、婚嫁、军人转业退

伍、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招录（招聘）工作人员、大中专毕业生

回原籍、刑满释放人员回原籍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迁入外，

禁止人口迁入。

四、本通告发布后，项目法人要按本通告明确的征占地范围

和有关技术要求进行范围界定，设置明显、易于识别的标志，做

好宣传和实物调查等工作；实物调查成果公示、确认后，按规范

程序及时报批、报审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》、《移民安置规划》,
经审批、审核后结合项目建设认真组织实施，不得随意调整或修

改；依法维护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，确保项目区社会稳定

和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
五、对违反本通告擅自迁入的人口和建设的工程，一律不予

登记和补偿。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干扰实物调查和工程建设、

移民安置工作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六、本通告施行期限自发布之日起至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完成

之日止。

若羌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7 日


